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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詞   

召集人歡迎與會者出席改善置樂橋設施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

組」）第一次會議。  

 

  

II.  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2.  召集人和工作小組成員就職權範圍提出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訂立職權範圍和工作計劃後，小組成員可再討論邀請相

關部門出席下次會議；  

 

(b)  建議修改職權範圍為「研究改善及增設置樂橋的軟硬件設

施」；  

 

(c)  表示「置樂橋的軟硬件設施」的意思不夠精準；以及   

(d)  建議職權範圍修訂為「研究改善及增設置樂橋的設施及配

套」。  

 

  

3.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一致通過職權範圍為「研究改善及增設置樂

橋的設施及配套」。  

 

  

III.  工作計劃   

4.  召集人建議此工作小組的未來討論方向如下：   

(a)  人流管制，例如地面排隊指示等；   

(b)  環境衞生及清潔，包括置樂橋地面及其升降機；   

(c)  置樂橋的上落設施，例如樓梯、升降機和加設扶手電梯；   

(d)  維修保養，包括置樂橋地面及其升降機的維修；以及   

(e)  修訂指引，例如與相關部門研究新增扶手電梯的政策指引。   

  

5.  有小組成員表示，此工作小組的最終目標是爭取於置樂橋加設扶

手電梯，並建議邀請運輸署相關官員出席下次會議。  

 

  

6.  有小組成員表示，同意召集人列舉的五個討論方向，並建議新增

兩個討論方向，分別為「置樂橋的空氣質素」及「置樂橋的治安情況」。 

 

  

7.  召集人同意上述建議。   

  

8.  有小組成員建議修訂「人流管制」為「乘搭升降機的秩序安排」。  

  

9.  有小組成員表示，「人流管制」的涵義較廣，相信會更方便日後

的討論。  

 

  

10.  召集人建議以「人流管制」作為大標題，小組成員可在此議題下，

提出關於乘搭升降機的秩序安排等議程。  

 

  

11.  有小組成員表示，建議綜合「環境衞生及清潔」及「置樂橋的空

氣質素」為一項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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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討論後，召集人建議增加兩個討論範疇，分別是「置樂橋的空

氣質素及通風事宜」和「置樂橋的治安情況」。  

 

  

13.  有小組成員表示，工作小組的目標應是爭取加建扶手電梯，故建

議在討論範疇中加入有關字眼。  

 

  

14.  召集人回應表示，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17 年第 2 號文件「要求

改善置樂橋設施，加建扶手電梯」的修訂動議已包含「跟進置樂橋儘

速加建扶手電梯及其他有效的改善設施」等字眼。  

 

  

15.  另一小組成員同意於討論範疇加入上述字眼。   

  

16.  召集人同意有關安排，並建議將「置樂橋的上落設施」修改為「要

求儘速加建扶手電梯及其他有效的改善措施」。  

 

  

17.  召集人表示，如各小組成員希望前往置樂橋實地視察，可於下次

會議提出。  

 

  

18.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以下討論方向：包括人流管制、改善置

樂橋的環境衞生及清潔、要求儘速加建扶手電梯及其他有效的改善措

施、維修及保養、檢討行人天橋新增無障礙設施的政策指引、置樂橋

的空氣質素及通風事宜和置樂橋的治安事宜。召集人另建議邀請以下

部門出席下次工作小組會議，包括運輸署、路政署、機電工程署、食

物環境衞生署、民政事務總署、房屋署、屯門地政處、香港警務處和

環境保護署。  

 

  

IV.  其他事項   

19.  既無其他事項，召集人宣佈會議結束。   

  

V.  下次開會日期   

20.  會議於上午 11 時 01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待定。   


